
衛生福利部臺南教養院服務對象教養作業流程圖 

中華民國 107年 11月 12日南教教字第 1090001118號修正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不符本院 

安置條件 

註：專業團隊係指教保人

員、社工員、護理人

員、物理治療師、營養

師。 

觀察、分析服務對

象能力及需求 

社工員 

個案輔導員 

護理人員 

1.專業團隊執行： 
①了解家庭史 
②家庭支持評估 
③診斷分析特殊行為問題 
④生活自理能力、認知、人

際關係等能力評量 
健康狀況 

2.入院安置期間進行照顧評
估，評估期滿後召開照顧
評估會議，由照顧評估小
組評估是否符合本院安置 

ISP擬訂(修正) 
會議 

1. 專業團隊、服務對象或其
家長（屬）共同擬訂 

2. 設計撰寫計畫 
3. 評估計畫之可行性 
4.經照顧評估小組決議正式

安置之新進個案，於決議
日起１個月內召開會議 

依服務對象之個別
需要擬訂服務內容 

1.專業團隊配合執行 

2.半年辦理 1次檢討會議 

3.必要時辦理修正會議 

執行 ISP內容 

成效良好 

成效不佳 

專業團隊共同
修正計畫目標 

不

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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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 

檢討成效不佳
原因 

持續服務並辦理年度資料歸檔 

轉 介 

 

轉銜 終止服務 

 

入院 

(專業團隊接案、安置) 

 

照顧評估 


